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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309号

申 请 人：邹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月 5日作出的《工伤认定中

止通知书》（人社中止编号：240705151299646）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于2024 年 10月 10日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普通

程序审查，审查过程中已听取争议各方意见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4 年 1 月 11 日 18 时 55 许，申请人驾驶粤 A5XNXX 号牌小

型轿车沿明珠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行驶至明大道北进吉祥一路北146

米（广州市从化区明珠工业园明珠大道北三雅公司对出路口），遇

案外人谢某驾驶粤 S26XX 号牌小型轿车沿广州市从化区明珠工业

园明珠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行驶至路口左转弯，两车发生碰撞，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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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受伤，谢某在现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，该事故的过

错及责任为双方承担同等责任。

事发当日，申请人前往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接受诊治，

诊治期至2024年 1月 16日。该院于2024年 1月 11日出具的《门

急诊病历》记载申请人自述既往有高血压病史，口服降压药物，慢

阻肺等病史；于2024年 1月 16日出具的《疾病诊断证明书》记有

1.肺挫伤；2.胆囊结石；3.慢性阻塞性肺病；4.原发性高血压；5.

腰 4/5 椎间盘突出并合性纤维环破裂；6.骶 1 隐裂等诊断。2024

年 1月 17日，申请人前往从化区中医医院接受诊治，诊期至2024

年 1月 31日。该院于2024 年 1月 31日出具的《从化中医医院诊

断证明》记有 1.多处挫伤；2.腰椎间盘突出；3.肺挫伤；4.原发

性高血压；5.孤立性肺结节；6.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（II级）；

7.半月板损伤等诊断。

2024 年 2月 8日，广州某贸易有限公司（下文简称“某贸易

公司”）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工伤认定申请延期登记》，称因需等上

述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结果，申请延期提交工伤认定资料申请。2024

年 4月 2日，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维持的复核结论。

2024 年 5月 18日，某贸易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工伤认定

申请表》，要求对申请人上述伤害认定为工伤，并提交若干门诊

病历、疾病诊断证明书、出院诊断证明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、

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、劳动合同、路线图、外协加工合同、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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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合同、若干微信聊天记录、单位情况说明等资料予以佐证。

2024 年 5月 21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》，

受理某贸易公司提出的工伤申请。2024 年 7月 5 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《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》（人社中止编号：240705151299646），

认为根据某贸易公司提交的材料，无法充分有效证明所主张的诊断

与伤害事故存在关联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中

止涉案工伤认定，并告知中止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的时限内。

2024 年 7月 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、某贸易公司送达上述通知

书。

另查，为进一步分析伤病因果关系，被申请人委托广东司法警

察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分析申请人于2024年1月11日受伤与其

“腰椎间盘突出；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（II级）；半月板损伤；

腰4/5椎间盘突出并合性纤维环破裂；骶1隐裂”的诊断之间的伤

病因果关系。该中心结合申请人提交的若干门诊病历等资料，于

2024年 9月 19日制作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，载有以下鉴定意见：

申请人于2024年 1月 11日受伤与其“腰椎间盘突出；腰4/5椎间

盘突出并合性纤维环破裂；骶1隐裂”的诊断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，

没有作用；根据鉴定资料，对其“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（II级）；

半月板损伤”的诊断与其于2024年 1月 11日受伤之间的伤病因果

关系不予评定。2024年 9月 24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上述鉴

定书，并告知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，可于收到之日起15内提交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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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申请，提交证据证明属于可重新申请鉴定的情形，逾期提交或者

无证据证明的，对异议不予采纳。2024年 9月 26日，申请人提交

《鉴定意见异议申请书》。另，申请人曾前往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

接受诊治，该院于2024年 5月 22日出具《门（急）诊疾病诊断证

明书》记载诊断为抑郁状态，建议休息0天等诊断意见。

2024 年 9月 30日，某贸易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某接受被申请

人的询问调查，并制作调查笔录。张某表示申请人主要负责与国内

厂家、客户沟通协调业务，系驾驶车辆前往广州某机械有限公司和

广州某制造有限公司协调客户询价的产品，返回公司车辆停放点途

中发生事故。另，上述《劳动合同》载有，申请人担任技术业务岗

位，从事技术指导及业务开发工作等信息。《外协加工合同》载有，

案外人广州某制造有限公司为某贸易公司提供眼发封罐机技术，零

件生产提供外协加工服务等信息。

2024年 10月 9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（编号：

〔2024〕250595 号），对申请人于 2024 年 1 月 11 日受到的事故

伤害认定（或视同）为工伤，其工伤伤情诊断结论为：1.多处挫伤；

2.肺挫伤；3.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损伤（II级）；4.半月板损伤。

2024年 10月 10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上述决定书。

申请人不服上述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在另案中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复议案号为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325号。

以上事实，有工伤认定申请表、若干门诊病历、疾病诊断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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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、出院诊断证明、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、道路交通事故复核结论、

劳动合同、路线图、外协加工合同、采购合同、若干微信聊天记录、

单位情况说明、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、司法鉴定意见书、等证

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7月 5日作出的《工伤认定中

止通知书》（人社中止编号：240705151299646）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向行

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，

适用本法”，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

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；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

强制执行决定不服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

定期限内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

定不服；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

权的决定不服；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

定不服；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；

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认

定结论不服；（八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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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；（九）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

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（十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摊派费用或者

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；（十一）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

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

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；（十二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

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

付；（十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、不依法履行、未按照约定

履行或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

议等行政协议；（十四）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

其合法权益；（十五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

益”，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

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

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

行为有利害关系”，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

议申请后，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本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

的，应当决定驳回申请并说明理由”。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九条规

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可以根据需要对申

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”，第二十条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

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，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

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，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，并书面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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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申请人”。

本案中，在作出涉案《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》后，被申请人已

于2024年 10月 9日对涉案工伤申请作出《认定工伤决定书》，且

申请人已就该决定书另案申请行政复议。涉案中止通知书实质上是

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工伤决前的过程性行政行为，对申请人的权益并

未产生实际影响，故申请人与涉案中止通知书不具有利害关系。

综上，申请人提起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决定如

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

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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